
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3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不动产权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2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不动产权处置的议案》，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湘易康制药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益阳大通湖苏易康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易康”）拟对其不动产权进行处置，由大通湖区土地储备交

易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交易中心”）收储，苏易康与土储交易中心签署《不动

产权收储补偿协议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土储交易中心拟对苏易康名下40,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9,826.86平方米

的地面建筑物进行收储，该地块为工业用地。经双方协商，收储价格为人民币

2,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通湖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904743189051C 

法定代表人：王润玲 

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提供管理服务，负责土地储备、土



地开发、土地出让、地产交易等工作。 

土储交易中心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具备履约能力，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资产名称：苏易康名下40,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9,826.86平方

米的地面建筑物 

不动产权所处位置：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 

不动产权证号：湘（2021）大通湖区不动产权第0002486号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使用权人：益阳大通湖苏易康制药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经评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0,000平方米，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328

万元；地面建筑物面积为9,826.86平方米，评估价格为人民币860.83万元。两项

评估价格合计2,188.83万元。以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依据，报经大通湖区管委

会同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收储价格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通湖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乙方：益阳大通湖苏易康制药有限公司 

经益阳市大通湖区管委会批准，因招商引资项目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房

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

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收储乙方不动产权补偿（含地面

建筑物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根据乙方提供的产权书证材料，结合法律、法规及政策确定的标准，经

甲乙双方核对，对乙方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地上建筑物面积情況确认如下： 



土地权益人：益阳大通湖苏易康制药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40,000平方

米，地面建筑物面积为9,826.86平方米，现该地块用途为工业用地。 

2、以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依据，报经大通湖区管委会同意，双方协商确

定本次收储补偿金额，具体如下： 

土地使用权及地面建筑物收储补偿：（1）收储地面建筑物面积9,826.86平方

米，评估价格为人民币8,608,329元；（2）收储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0,000平方米，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3,280,000元。 

两项评估价格合计：21,888,329元。收储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0元。 

3、甲方同意按以下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补偿价款： 

（1）双方签订协议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收储价款的60%，即

12,000,000元； 

（2）乙方办理不动产证注销手续后三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收储价款

的40%，即8,000,000元。 

4、本次收储该宗土地所产生的测绘和评估费用由甲方承担。 

5、乙方在此承诺保证：乙方配合办理不动产证注销手续，收储该宗土地而

向甲方所提供的所有产权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均属客观、真实、有效，否

则，乙方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收储该宗土地补偿协议签字后，乙方确保该宗土

地无任何权利负担，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6、协议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向长沙市人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全资孙公司不动产权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本次全资孙公司不动产权收储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产

结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不动产权收储完成后，预计实现净利润639万元，将对公司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收储事项的进度，按照相关会计准则予以确认，对2023

年度业绩的影响视收储款到账的时间予以确认。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日 


